关于《关于划定建安区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范围(区)的通知》的起草说明

区政府：
现就《关于划定建安区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范围(区)的通知》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文件制定的必要性
一是贯彻落实法律法规要求的必然要求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河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》等法律法规明确要求对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依法划定保护区，加强水源保护和污染防治。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是保障群众饮水安全的重要基础设施，必须依法依规划定保护范围（区），明确管控要求。
二是保障农村饮用水安全的必然要求。划定保护范围（区），有利于规范水源周边建设活动和生产经营行为，防范地下水污染风险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水安全。
三是强化水源地规范化管理的必然要求。通过科学划定保护范围（区），进一步明确管理边界和责任主体，为后续立标设界、环境整治、日常监管和执法检查提供依据，推动我区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作制度化、规范化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为做好建安区农村水源地保护工作，许昌市建安区生态环境服务中心筹备起草了《关于划定建安区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范围(区)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二、起草过程
（一）组织排查摸底。对全区乡镇（街道）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开展全面排查，梳理供水规模、取水井数量、井位分布及周边环境现状。经核实，共涉及9个乡镇（街道）34个水厂（35眼井），均为地下水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。
（二）开展技术划分。依据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（HJ338—2018）》相关要求，结合地下水类型、水文地质条件及取水规模，科学确定各水源地保护范围（区）边界。
（三）征求意见完善。在形成初稿后，征求相关单位意见建议，对保护范围界线、文字表述及附件内容进行修改完善，确保划定结果科学合理、程序规范。
3、 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
（一）关于划定对象范围。
本次划定对象为建安区境内乡镇（街道）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，共涉及9个乡镇（街道）34个水厂（35眼井），全部为地下水水源，不涉及地表水型水源地。
（二）关于保护范围（区）类型。
根据技术规范要求，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原则上划定一级保护区，必要时可结合实际划定二级保护区。本次划定严格按照技术规范确定保护范围，具体范围以批准文件及附图为准。
（三）关于后续管理工作。
保护范围（区）划定后，将依法开展立标设界、日常巡查、环境风险排查及问题整改等工作。对保护范围内不符合规定的建设项目和活动，将依法依规进行整治，确保水源安全。
（四）关于动态调整机制。
如因供水规模变化、水源调整或水文地质条件变化确需调整保护范围（区）的，将依法依程序组织论证和报批。







